《辰溪县火葬区和允许土葬区划定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与政策依据
目前本县殡葬管理存在四方面问题，一是土地资源浪费，部分乡镇土葬区存在“乱埋乱葬”现象，占用耕地、林地，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。二是生态破坏，传统土葬方式导致植被破坏，硬化墓碑加剧水土流失。三是管理混乱，土葬区缺乏统一规划，丧葬陋习（如修建硬化大墓）屡禁不止。四是群众诉求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群众对便捷、文明、低成本的殡葬服务需求日益增长。
2000年11月发布的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殡葬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政办发〔2000〕89号）将辰溪县新划为火葬区。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令（第310号）《湖南省实施〈殡葬管理条例〉办法》要求“实行火葬的地区由省人民政府划定，对划定区域内人口稀少、交通不便、不具备火葬条件的乡（镇）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提出，经市、州人民政府审核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，可暂不实行火葬”，为我县划定工作提供了直接政策遵循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为确保《划定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科学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我县严格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，有序推进起草工作。借鉴周边兄弟县市经验，结合本县实际形成了《划定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通过召开4轮座谈会、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，收集40余名乡镇村社区代表及18个县直相关单位意见，经多次修改完善，确保了文件内容的科学性、针对性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划定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分为指导思想、划定原则、划定范围、火化对象、执行时间五个部分，核心内容如下：
1.明确指导思想。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，强化殡葬服务公益属性，稳妥推进火葬区划定和公墓安葬，杜绝散埋乱葬，推动移风易俗，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、生态节地、绿色环保的殡葬新风尚。
2.细化划定原则。遵循“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、移风易俗、群众受益”的原则，按“先县城后乡村”划定火葬区与土葬区。以县城城区为中心，向人口密集、交通便捷、城镇化程度高的乡镇拓展，逐步扩大火葬区范围、提高火化率；尊重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习俗，鼓励自愿火葬，他人不得干涉；距县城远、交通不便、人口少、经济水平低的地区划为允许土葬区，后续依据当地发展逐步申报调整为火葬区。
3.确定划定范围。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，拟划定火葬区和允许土葬区范围如下：
火葬区：将县城主城区全部纳入火葬区：辰阳镇东风社区、龙头井社区、奎星阁社区、柳树湾社区、东星社区、丹山社区、柘坪村、泡潭村、六弓塘村、桑木桥村部分区域。锦滨镇锦滨社区，龙头垴村、花塘坪村、大路口村等部分区域。
允许土葬区：除上规定区域外，其他均为允许土葬区。在允许土葬区内，严禁非法占用耕地、林地、草地，以及在铁路沿线（含高铁、普通铁路）、公路沿线（国道、省道、高速公路等主干道）、河道沿线（含水库、堤坝及通航河道）、城镇建成及规划区、饮用水源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文物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农田保护区“三沿六区”等重点地区建造墓地。鼓励遗体深埋、不硬化、不留坟头。不得乱埋乱葬，严禁修建“活人墓”、硬化石化大墓等行为。
4.火化对象范围。火葬区范围内的所有人员（含全县体制内人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城市流浪乞讨人员、传染病人员）死亡后均需实行火葬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执行时间。方案待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，由县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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